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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中亿丰科技有限公司 

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

天职业字[2023]31702号 

中亿丰罗普斯金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我们审核了后附的中亿丰罗普斯金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罗普斯金”或

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编制的《关于苏州中亿丰科技有限公司 2020-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完

成情况的说明》。 

一、管理层的责任 

罗普斯金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、合法、完整的相关资料，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

相关规定编制《关于苏州中亿丰科技有限公司 2020-2022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》，

并保证其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录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二、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

我们的责任是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 3101号——历史财务信息审计

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》的规定执行鉴证业务。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，以

对鉴证对象信息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。在鉴证过程中，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

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。我们相信，我们获取的证据是充分、适当的，为发表鉴证意

见提供了基础。 

三、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

本鉴证报告仅供罗普斯金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我们同意本

审核报告作为罗普斯金 2022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，随其他申报文件一起上报。 

四、鉴证结论 

我们认为，罗普斯金《关于苏州中亿丰科技有限公司 2020-2022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

况的说明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如实反映了苏州中亿丰科技有限公司 2020-

2022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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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中亿丰科技有限公司 

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（续） 

天职业字[2023]31702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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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·北京 

二○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

中国注册会计师 

（项目合伙人）： 
 

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

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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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苏州中亿丰科技有限公司 

2020-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

本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公司于 2020年 12月完成收购苏州中亿丰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亿丰科技”）80%

的股权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现将 2020-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如

下。 

一、基本情况 

2020 年 12 月公司以自有资金 19,344 万元购买王安立、展树军、苏州立长投资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、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累计所持有的苏州中亿丰科技有限公司 80%的股

权。交易对手方之一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，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

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业绩承诺情况 

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《关于苏州中亿丰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》，上述交

易对方承诺目标公司中亿丰科技在 2020 年度、2021 年度、2022年度和 2023年度经审计的

年度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,500万元、1,900万元、2,200万元和 2,350万元，累计 7,950

万元。 

如中亿丰科技 2020-2023 年度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未达到承诺的扣非净利润，前述交

易对方需在中亿丰科技 2023年度《审计报告》出具后 60个工作日内，向公司完成现金补偿

义务；如中亿丰科技 2020-2023年度累计实现的扣非净利润大于承诺的扣非净利润总和，则

前述股权转让的交易对方无需向公司实施现金补偿。业绩承诺补偿在业绩承诺期结束后进行

确认。 

三、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

中亿丰科技近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年份 承诺扣非后利润 实际完成利润 当期完成率 累计完成率 

2020 年度 1,500.00 1,895.97 126.40% 23.85% 

2021 年度 1,900.00 2,821.23 148.49% 59.34% 

2022 年度 2,200.00 2,017.24 91.69% 84.71% 

2023 年度 2,350.00    

合计 7,950.00 6,734.44   

注：上表中“实际完成利润”均为中亿丰科技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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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亿丰科技 2020 至 2021年度均完成当期业绩承诺。 

中亿丰科技 2022 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,017.24 万元，未能完成当期

承诺的扣非后净利润 2,200万元。 

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，中亿丰科技是否触发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在业绩承诺

期结束后进行确认，截至本报告批准报出日止，中亿丰科技业绩承诺期尚未结束，因此本次

不涉及业绩补偿事项。 

中亿丰科技虽未完成 2022年度当期业绩承诺，但中亿丰科技 2020 至 2022 年度累计实

现的扣非后净利润 6,734.44万元，已超过对应期间（2020至 2022年）业绩承诺累计值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亿丰罗普斯金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


